
內政部營建署提供資料

一、國家公園入園入山線上申請系統整合建置案辦理情形

內政部營建署(以下稱本署)為簡政便民及因應管理處業務需求,規劃2年(102年及103

年)期程,整合3座高山型國家公園(玉山、太魯閣及雪霸等)入園申請系統,提供民眾單一線

上申請入口網以及共同資訊瀏覽之網站,讓民眾有一致化的共通操作介面及相同的申請作業

方式。

本署於102年度(第1年)委託專案已建置單一共通入□網並納入玉山、太魯閣及雪霸國

家公園基本資訊,包含入園登山須知、登山路線開放狀態、宿營地與床位查詢、旅遊登山資

訊等,並提供英文版及行動版,未來從行動載具即可查詢相關資訊;同時,已完成入園線上

申請基本架構及功能。惟因3個管理處陸續所修增功能項目並不屬於本專案102年度委辦項

目,爰本(103)年度(第2年)必須將上開修增項目及原規劃第2年擴充開發的項目納入後

續擴充項目,本專案所完成系統功能才能與管理處同步。

本( 103)年度持續新增日文版單一共通入口網及系統功能、擴充調整審查階段人員角色

與對應功能、擴充手機簡訊與EMAIL自動發送之完整性功能、新增排雲山莊規費繳納功能

及配合警政署入山申請系統提供案件資料傳送以方便入山證之申請作業等,並配合3個管理

處於推動過程中所提出各項申請規定及程序變動之對應功能擴充及新增。本整合系統預計於

104年8月完成,再進行平行運作一段時間後,調整由本整合系統單一受理入園線上申請E

化作業。

二、 102年度辦理國家公圍整體式山屋可行性評估

高山型國家公園的山屋是於國家公園內從事高山登山遊憩活動重要場所之一,也是在發

生山難時重要之庇護場所,因此對山屋之設施、使用及維護也日漸受到登山者的重視;為降

低各項設施及建築物之興建對環境產生之衝擊,如何從利用與保育間取得平衡,從「永續發

展」的思考方向應是最佳的解決方案。

本署102年度辦理國家公園整體式山屋評估案中,對於設置避難山屋採用低碳、縮短工

期、單元組合等設計手法做一個評估,考量材料運用、模組化設計及組裝形式等面向,提出

可應用之分析,並結合節能減碳之碳足跡及生命週期成本計算,建立可行之國家公園整體式

山屋型態與組合方式。並於103年度辦理成果發表及教育訓練,除邀集國家公園相關單位派

員參加教育訓練外,並邀請本案執行過程中參與審查之登山團體代表中華民國山岳協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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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健行登山會、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社團法人台灣山岳文教協會等參與成果發表。

受託單位提出雲峰山屋(小型) 、奇萊稜線山屋(中型) 、三六九山莊(大型)實質設計案例及模型

提供管理處參考,藉由現代科技技術朝低耗能、低廢棄物、低運輸成本的規劃、設計、材料

選用,以提高國家公園山屋之避難條件、能源運用、救援條件等,對於提升高山型國家公園

整體遊憩品質有莫大之助益。

三、國家公園緊急救護計畫辦玨情形

本署為立法院第8屆第4會期內政委員會第19次全購委員會議決議要求就建立國家公闋

緊急救護系統提出規劃方案,前於103年1月邀集衛生福利部及各國家公園管理處召會討論,

確定各國家公闆管理處依據「觀光旅遊地區緊急救護暨傷病患後送規劃方案」訂定之「緊急

救護計畫. ,為國家公園緊急救護系統規劃方案=

為更完備緊急救護計畫內容,本署除請各國家(白然)公園管理(籌備)處依據現行「觀

光旅遊地區緊急救護暨傷病患後送規劃方案_ (93年核定版) ,參考衛生福利部所提「觀光旅

遊地區緊急救護暨傷病患後送規劃方案(修正草案)一( 102年報院版) ,依場所緊急傷病風險

評估進行修訂,並於103年4月函請各國家(白然)公園管理(籌備)處派人參訓衛生福利

部主辦之「緊急救護計畫規劃人員訓練示範課程」外,並要求各該修訂之緊急救護計畫腔徵

詢所轄地方政府衛生局及消防局意見後報署核備c

本署續於103年10月邀集衛生福利部召開研商會議,協助審祝各國家(自然)公園管理

(籌備)處所報修訂後之緊急救護計晝,會中透過彼此觀摩與衛福部白勺專業指導,有效提昇

各管處業務承辦人員專業能力,預計木(103)年11月中旬各管理處再依當日會議提送修正

後之緊急救護計畫到署核備後,可強化國家(自然)公園緊急救護的應變能力與整體緊急牧

護品質,達到「觀光旅遊地區緊急救護暨傷病患後送規劃方案」之訂定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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